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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复活之为了那天 
 

──约翰福章第二十一章 

引言、看不出的说话 
 

原谅我又来「大而化之」了──从关系和沟通的层面上讲，这个世界只有四类人：第一类是

你不说他也明白你，这类人叫「知己」；第二类是你说了他就大致明白你，或不很明白也肯

同情地了解你，这类人叫「朋友」；第三类是你说了他也是不明白你，这类人叫「陌路」（或

说「路人甲」）；还有一类是你说了他更加误解你，不管是误解地反对你或误解地「同意」

你，这一类，无以名之，姑且叫他们做「笑话」。饱尝世故，终而明白：第一类人，不沟而

通，实在省心称意，可惜是可遇而不可求；第二类人，沟通要花点气力，但还算值得；第三

类人，那就「算了」，或支吾以对耍过去；至于第四类，一话不说，避之则吉。 

 

以上的话，似乎是自己的牢骚，与「释经」何干呢？其实，关系大得很哩！ 

 

终于来到约翰福音第廿一章了，也是这个《请继续等》的系列讲章的最后一篇信息。临别秋

波，很想告诉大家一个关系释经的「天大的奥秘」。提到释经，我想大家一定以为，意思就

是「我们透过对圣经的解读去发现上帝的真相」，却不知道，事实是洽洽相反，是「上帝透

过我们对圣经的解读去发现我们的真相」。很「玄」么？一点不是，常识得很──你是甚么

人，就会从圣经中读到或读不到甚么，凭着你读到或读不到甚么的表现，上帝就可以准确断

定，你对于祂，是「知己」、「朋友」，还是只是「陌路」，甚至「笑话」。 

 

这情况又正如主耶稣所说的，祂的羊会认得祂的听音，若你听不出主的声音，即听了而没有

反应或作出错误的反应，那就证明──你不是祂的羊。再说个粗浅不过的例子。假如我对你

说：「老地方见！」你竟去按字面查字典，找「老地方」的解释，或找本《香港掌故》，看

看香港哪个地方「历史文化最老」，或是走去作地质勘探，看哪里「地质最老」......我就相

当肯定，你一定不是「自己人」──即是，从你对「老地方」一语的解读和解读方式，我就

知道你是不是「自己人」。 

 

今天，我就会用这种原则「释」约翰福音第廿一章给大家看。当然，因此之故，我要释的绝

不仅是「看得见的说话」，更是远为重要的「看不见的说话」。因为在知己朋友之间，必定

有许多不忍出口、不好出口、不必出口或不应出口（不讲更美）的说话。对于这些「看不见

的说话」，上帝知道、主耶稣知道、老约翰也知道、第一代的门徒也知道，至于我，我自信

也大概知道，至于你呢？──请你用心听今天的讲道，看看，你是否也能知道。 

 

你或者不是主的「知己」，可以不用谁为你解说就已经明白祂（亚伯拉罕、摩西、约翰、保

罗，确是人间少有的）但我至少希望你是主的「朋友」，可以听了我的解说后，多多少少都

能明白一点。我很不情愿，我相信你也不情愿，就是信主许久，到头来发觉你与主的关系原

来只是「陌路」，甚至是个「笑话」──那是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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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寻常的「第三次」与「七小子」 

 

我已经多次讲过，约翰福音原本是停在第二十章的，所以，第廿一章的出现，本身就已经相

当不寻常了。不但如此，当中的许多细节，同样是很不寻常的。若你是「自己人」，即多多

少少能够代入第一代使徒的心境来思想和感受，你就一定会发现这一切「不寻常」的存在并

隐约明白它们的意义。单看整件事的「大轮廓」，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不寻常」之处。 

 
1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2
有西门彼

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

个门徒，都在一处。......
14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第一是地点不寻常──「在提比哩亚海（加利利）边」。众所周知，耶稣基督是在耶路撒冷

受死、埋葬和复活的。祂的第一、第二次向众门徒显现都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次，却为甚

么跑到一百公里之外的「在提比哩亚海（加利利）边」来显现呢？ 

 

第二是时间不寻常──「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第一和第二两

次显现中间，已经相隔八天，这个「八天」已经很不寻常，不明白主「中间」去了哪里。第

二次与第三次显现之间的时间间隔，我们不能确定，但肯定也不会短，因为门徒单单由耶路

撒冷过到加利利去，已经要花一点时间，而看他们在主复活后的「反应迟顿」，就知他们不

知在耶路撒冷呆了多久才动身往加利利去。总之，第三次显现一定已经离开主复活一段相当

长的时间。问题是，主为甚么拖拖拉拉，到这个时候才「第三次」向门徒集体显现呢？ 

 

第三是人物不寻常──「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

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这里提到七个门徒，问题是，为甚么是这

七个呢？或说，为甚么这分名单是这么开列的呢？彼得、雅各和约翰（即「西庇太的两个儿

子」）有分，无甚可疑，至于约翰连名子也不报给我们的「两个门徒」，就疑无可疑；倒是

可疑而能疑的，是为甚么是「多马」与「拿但业」？彼得等三人为「门徒之首」，「不可不

提」，而其它连外字都没有的两位，则「可以不提」，然则「多马」与「拿但业」却算甚么

东西，要特别「点名」出来呢？ 

 

主耶稣在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在一个不寻常的地点向一群不寻常的门徒显现，或说，老约翰收

笔以后，却又补记这件不寻常的显现事件，意义何在？──对第一代的使徒意义何在？对老

约翰所牧养的那一代的信徒意义何在？对今天的我们意义何在？若你是基督里的「自己人」，

就算不能够一眼就看出这个「不寻常」的意思，也应该关心这个「不寻常」，并尽可能代入

门徒的处境（不妨设想你就是使徒之一），好弄个究竟和明白。 

 

你应该「记得」，主复活当天，原先就不打算在耶路撒冷向门徒显现。清早，祂向抹大拉的

马利亚等妇女显现后，就托她们转告众门徒，相约在「加利利」会合。但门徒不信，一直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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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还因为怕犹太人，反锁自己在楼房上面。直到当晚，主「迁就」他们，才向他

们作第一次显现。但这一次后，主不知所终，门徒还是「无所事事」地瑟缩在耶路撒冷。如

是者过了八天，主再在同一地点向门徒作第二次显现，之后，又是不知所终了。门徒呢？大

概还是在耶路撒冷呆等，「守株待兔」。然而，这一次，主耶稣再没有「迁就」他们了。结

果，就出现一幅非常「诡异」的图画──主耶稣在加利利等候门徒，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主

耶稣，双方都「敌不动，我不动」，你等我，我等你。 

 

 

 

 

 

─────【加利利】─────────────────【耶路撒冷】────── 

 

最后，我疑心是连妇女们都看不过眼，就提醒门徒说：「主不是约过你们去加利利的吗？」

门徒这才如梦初醒，匆匆忙忙地赶到加利利去。但他们的信心恐怕还是七上八下，结果，去

的只有七个。至于一直「低调」的多马与拿但业竟然榜上有名，原因，约翰福音的一头一尾

就告诉了我们了。原来这对「难兄难弟」，都曾经因为「小信」而被主「教训」过，却是如

此一来，他们的信心反倒较一般的门徒的大哩！如此这般，就是以下主耶稣复活后第三次向

门徒显现的不寻常的「背景」。 

 

这一次，绝对是主耶稣与众门徒之间的一次「不寻常的会面」。不过，如果你是「自己人」

的话，你就一定又会同时发现，在这个不寻常的会面之中发生的事，其实又是非常「寻常」

的。意思是「会面」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疑幻似真的情节、似有若无的对话，若隐若现的深情

厚义，若是「外人」就一定如堕五里雾里，不知所云，不知主耶稣与众门徒究竟在搞甚么把

戏，但是「自己人」就不同了，对于内里许多「看不见的说话」，一定可以心领神会，不说

自明，或是至少一说就明。就让我们来数数这次会面里头有多少「看不见的说话」。 

 

二、说不出口的「集体辞职」 
 

3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  

 

整章的第一句「看得见的说话」，是彼得说的：「我打鱼去。」但这句话背后的「看不见

的说话」，大家「看」得见吗？ 

 

不错，主复活了，主得胜了。但这是「主复活了，主得胜了」，却与「门徒」何干？门徒

稍有良心的，都问心有愧：「主现在是复活了、得胜了，但在主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作过

甚么？──在晚餐的楼房上争论谁为大？在客西马尼园里呼呼入睡？挥刀乱砍？然后弃主

门徒：你知道我

们在等你吗？ 

耶稣：你们知道

我在等你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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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命？再后是三次不认主？躲在楼房上但求自保，怕得要死？......想起来，连一直闪闪缩缩

的约瑟和尼哥底母都不如，他们都去领主的遗体！连弱质纤纤的妇女都不如，她们都第一时

间去看望主的坟墓！还比我们更早见到复活的主......」 

 

只有厚频无耻的人，才会以为「主得胜」就等于「自己得胜」，主复活后可以大摇大摆面无

愧色地继续当主门徒。事实上，主耶稣的得胜与复活，却是更深刻、更不留余地地反映出门

徒的一败涂地和一无是处，门徒只会更加问心有愧，更无颜面目当主门徒。到如今，他们还

是这么的小信，拖拖拉拉，才记起主的话，跑到加利利来。然而，主已经渺无踪影了。 

 

在加利利海边，他们等呀一天，等呀一天，终于明白──机会不等人，他们迟到了。不是

大人大量的主不给他们机会，而是小家小器的他们不懂得把握机会，终归都是「迟到」了。

总之一切都「完了」。于是彼得垂头丧气说：「我打鱼去。」其它门徒也和议说：「我们

也和你同去。」大家不要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牧师」和「学者」乱解，门徒「打鱼」，不

是重操故业，更不是贪爱世界，而是问心有愧，集体辞职──集体引咎辞职。门徒口中说

的是「打鱼去」，心里说的其实是「我辞职」。你或者会问：「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

道，因为我是他们的「自己人」，明白他们心里的愧疚和自责。 

 

当然，我们也知道，到天一亮，主耶稣就出现了，或说「现身」了。主没有迟到，也没有离

开，祂自始至终都在这里。但为甚么？为甚么是加利利？为甚么迟迟不出现，直到门徒集体

引咎辞职？......这是因为，主要给他的门徒一个永志不忘的「集体回忆」。 

 

三、不说出口的「集体回忆」（一）：共事的回忆 
 

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甚么。
4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

耶稣。5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6耶

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

为鱼甚多。
7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

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8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

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9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10

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11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

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12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

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13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

他们。
14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主耶稣失踪一晚却在光线昏暗的海面突然出现／彼得跳下水里要跑（游）到主耶稣那里／门

徒本来打不到鱼却按主莫名其妙的吩咐就打到极多的鱼／主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的鱼和饼

喂饱许多人......这些「情节」和「场景」，只要你是「自己人」的话，就一定会发觉「似曾

相识」，十分面善。门徒忽然想到：「为甚么是加利利？为甚么要回到加利利海边？岂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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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这一切，当天都是发生在这里──加利利么？」他们这才明白主耶稣要他们去加利

利会合的苦心，就是要与他们在这里一起「集体回忆」。 

 

主耶稣不但引领他们来到加利利，还在极短的时间内，像「影片回放」一般，帮助他们「回

顾」这三年多以来，他们众师徒在这加利利海边一同生活和传道的「精华片段」。他们隐约

记得主在被卖的那夜说过的这句动人的话： 

 
路 22:28

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主耶稣好象很希望门徒记得三年来，主与他们在这里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但是，「如何

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回忆，毕竟只是回忆。俱往矣！想起来，不是徒然更添伤心

吗？门徒的内心仍然是羞愧难耐，主耶稣带他们回忆过去，他们知道，但却心中无底，无法

确知主带他们回顾这些片片段段，究竟用意何在。是安慰？是讽刺？还是......最后，慈悲的

主带他们回忆一个最具决定性的片段，就是与他们的「初次邂逅」。 

 

四、不说出口的「集体回忆」（二）：邂逅的回忆 
 

15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16
耶

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

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17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

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19
......说了

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就在这里──加利利海边，主曾经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这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也是

在这里──加利利海边，众门徒彼此说：「我们打鱼去！」这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门徒说

「我们打鱼去」，是因为他们以为三年前那个「来跟从我」那个呼召，因着他们的失败已经

宣告「无效」。然而，主却在这里──加利利海边，对门徒的代表彼得，再一次重申三年前

的呼召：「来跟从我吧！」意思是，我对你们三年前的呼召，仍然「有效」。 

 

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么」，彼得答到一塌胡涂，但主耶稣对他的应许托付却是「一成

不变」：「你牧养我的小羊！」（那些字眼上的差别全不重要）天可以变、地可以变、人可

以变，但主说：「我对你们的爱和呼召，始终不变！」为甚么是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正是主

耶稣与众门徒的「初恋地」，重回这里，为的就是要印证「此情未变」。门徒心领神会。 

 

五、不说出口的「集体回忆」（三）：我永不忘记你们 
 

主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三次显然，对门徒（包括「自己人」）来说，更有一个「双重回忆」的

意义，一面是「向前的回忆」，一面是「往后的回忆」。向前方面，主带门徒到这里，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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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回忆过去与主耶稣的「相识」与「共事」的深刻经历，为的是坚固他们的回忆，确知这三

年以来与主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不是一场幻梦。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实实在在地活在他们中

间，比一切都更加真确。往后方面，这次的第三次显然本身，又成为一个最大最美最强的回

忆──宣示主耶稣永远信守诺言，祂约了我们在加利利，就是加利利，祂不会忘记我们，不

会撇下我们。这个更美丽的回忆，足以鼓励我们坚信到底。 

 

好了，主领我们回忆，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保证。但你若是「自己人」，也当知道，主这样

做不是「玩温馨」、「搞浪漫」，而是有着生死攸关的需要性。大家看，接下来的，就是三

个没说出口的「死亡预告」。 

 

六、不忍出口的「死亡预告」：彼得的死 

 
18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19（耶稣说这话是指着

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关于彼得的殉道，主耶稣不忍出口，说得很含蓄。但约翰就明明白白地解说，因为，他写的

时候，彼得一早已经殉道了，成就了主耶稣对他的「死亡预告」。 

 

七、呼之欲出的「死亡预告」：约翰的死 
 

20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

「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21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

来如何？」
22
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23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

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约翰写完彼得的殉道后，就提到自己的离世，虽然吞吞吐吐，但只要是「自己人」，都一定

可以心领神会。约翰告诉我们，他绝对不是「误传」所说的「不死的门徒」。约翰这时已经

九十多岁了，他知道他的日子无多，主耶稣很可能不会在他有生之年回来，于是，他向他的

弟兄姊妹无言地宣告：「我快要死了！」再言下之意，是「你们要好自为之了！」 

 

八、毋须出口的「死亡预告」：读者的死 
 

最后，老约翰虽然一只字也没有说出口，但只要读的人是「自己人」，就一定能够「听」得

见。老约翰先提到「彼得的死」、再提到「自己的死」，接下来的，自然就是轮到「读者的

死」了。这样的话，不忍出口，也不需出口，「自己人」，自当明白，主耶稣走过的路、喝

过的苦杯，大师兄彼得走了、喝了，小师弟约翰也将要走了、喝了，我们若都是主耶稣的门

徒，又怎可以求「苟免」──苟且偷生呢？读者只要是「自己人」，不管他是第一代、第二

代、第Ｎ代信徒，都当明白，他必须走上与他们相同的路，效忠基督，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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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主耶稣一生的屈辱受难，是为了「这天」，在「祂的复活日」得着平反和完满，而我

们追随基督者一生的屈辱受难，是为了「那天」，在「我们的复活日」得着平反和完满。几

时是我们的「复活日」？就是主再来的那一日。信仰，原来，就是「为了那天」。 

 

来到这里，大家看到，我「释」了许多经文字面没有明说的「话」，但我相当自信我没有搞

错，因为我自信我是主的羊，我认得祂的声音。我不向任何人「证明」，信的人就会信，不

信的说了也不信，拉倒算数。我只诚意邀请你也用心去「听」圣经的话，不是去研究考古，

而是去感应共鸣，看看是否也能「听」得出这许多「看不见的说话」。若有一天你也能「听」

出来，这就是对我的「信用」的最好证明。 
 

结语、我们得救是本乎「记忆」 
 

24 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25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到了这里，约翰福音终于真的「结笔」了，没有「后后记」了。不过，这不等于约翰福音就

没有「下文」了。不是的！记得，我的的主必会再来，我们的信仰就是「为了那天」，这个

就是「下文」了。不过，我们的「下文」如何，却要看我们如何看待圣经的「上文」。 

 

记得，「我们得救是本乎记忆」──凡在今生中记念主的，主必在永恒里记得他，这就是永

生；凡在今生中忘记主的，主必在永恒里忘记他，这就是灭亡。 

 

主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三次显现，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主绝不「善忘」，祂甚至会极其细致地

带领我们进入「集体回忆」。善忘的只可能是我们。不过，你应懂得分辨，像祭司长等草草

埋尸结案，是真的要「忘记耶稣」，但像门徒「打鱼去」，只是引咎辞职，绝不是对主忘情

负义──看彼得一知道是主，就急不及待跳进水里游到主那里去就知道了。你只要不是真的

想忘记主，恩慈的主总会千方百计地让你记得祂，或说记得祂永远记得你──像祂相约门徒

到加利利一样。 

 

主耶稣在受难的那晚上对门徒滔滔不绝，留下了「遗嘱」，老约翰在离世之前对他的小羊也

滔滔不绝，留下了《约翰福音》，而我今天又对你们滔滔不绝，留下这个系列的讲章，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不想你们「忘记主」，或说两个，就是也不想你们「被主忘记」，到头来与

主相识一场却终成「陌路」，甚至成为一个信仰上的「笑话」。你做不成主的「知己」还不

打紧，但我最少希望你是主的「朋友」。 


